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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試從地方治理及公民參與角度，說明「部落聚會所」的意義。（25 分）

二、地方政府立法與行政機關間爭議的可能面向為何？有那些爭議處理方式？

（25 分）

三、何謂跨域治理？如何用跨域治理角度去推動地方創生政策？（25 分）

四、請試述下列名詞之意涵：（每小題 5 分，共 25 分）

自律規則

議會經理制

代行處理

輔助性原則

參與式預算


